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執字第29490號

聲明異議人

即  債務人  曾春桂  

0000000000000000

債  權  人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胡光華  

代  理  人  吳伯修  

上列聲明異議人就與債權人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間清償債

務強制執行事件，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明人就本院民國114年3月26日所發桃院雲光114年度司執字第2

9490號扣押保險契約執行命令聲明異議，於超過新臺幣61,869元

之聲明，應予駁回。

　　理　　　　由

一、聲明異議意旨略以：債務人於第三人國泰人壽保險公司保單

一張為女兒幫忙保的，另一張被保人為配偶之保單，該保費

由配偶繳款，非債務人財產；均係為預防日後生病或喪葬可

用，為此聲明異議云云。

二、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

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

的之必要限度；就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金錢債權為執行時，

執行法院應發扣押命令禁止債務人收取或為其他處分，並禁

止第三人向債務人清償；債務人依法領取之社會保險給付或

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

活所必需者，不得為強制執行，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第

115條第1項、第12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執行法院就債

務人之壽險契約金錢債權為強制執行時，倘該債權金額未逾

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至第3項規定計算維持債務人及

其共同生活之親屬3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而債務人除該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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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契約金錢債權外，已無財產可供強制執行，或雖有財產經

強制執行後所得之數額仍不足清償債務者，不得對之強制執

行。但有同條第5項所定情形者，不在此限。法院辦理人身

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6點亦有規定。另債務人

主張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本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

生活所必需」者，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

第277條之規定，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

舉證之責。

三、經查，本件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聲明人於國泰人壽保險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已得請領之保險給付、解約金及

現存在之保單價值準備金，經本院於114年3月26日核發扣押

命令後，已扣得聲明人於國泰人壽之保單號碼0000000000、

0000000000號（合稱系爭保單）解約金分別為新臺幣（下

同）244,146元及217,127元在案，債權人遂請求終止保險契

約，然聲明人主張系爭保單部分保費由配偶繳納，且為日後

就醫及配偶喪葬所用云云，本院乃於114年6月30日通知聲明

人應補充說明要保人、被保險人及受益人全部投保、每期繳

交保費金額及資金來源、現有無因傷病請領保險給付、有無

領取其他補助津貼、工作薪資、國稅局財產所得等事項，及

提出相關證據證明，並據實陳報財產狀況。惟聲明人於114

年9月9日陳報大病沒，小病有，所以無請領相關醫療證明，

並重申保費由配偶繳交。然債務人主張部分保費資金來源係

其配偶，縱使保單之保費確為債務人配偶所繳納，債務人仍

為要保人，對第三人國泰人壽有保單解約金之債權，債權人

仍得就系爭保單為強制執。本院認為保險契約係於保險事故

發生時，由保險人給付保險金予被保險人之契約，保險事故

發生與否，係不確定之事實，並無法以此不確定發生之給付

作為生活必要費用之來源及依據。是以，強制執行法第122

條第2項之規定係就「現在」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

屬生活所必需者，始不得強制執行（例如：將來是否發生保

險事故，不得而知，將來縱使發生保險事故，然斯時是否無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其他收入或財產，而僅得依靠保險給付始得維持生活，亦不

得而知），如聲明人現在並未發生任何保險事故，亦無領取

任何保險給付，則本院實際上無從審酌保險給付是否為維持

生活所必須。自無聲明人所謂保險契約之醫療給付債權係為

維持生活所必需之可言，其壽險保障更是身故後始能請求，

更無可能為維持生活所必需，自不待言。又查國泰人壽114

年12月17日函復扣押之保險契約均屬人壽保險，且無附約，

聲明人亦未提出身體狀況不佳須藉由此保單維持生活所需之

證明文件，則本院乃就終止保險契約及留存保險契約各別所

得之利益為衡酌，命債務人應自動向債權人清償預估保單解

約金之等值現金，以滿足債權人於終止保險契約後所得之利

益，兼得以保全債務人之保險契約，惟聲明人就迄未提出等

價現金。而我國現行全民健康保險制度發展完備，可提供國

人一定程度之基本醫療保障，商業保險應係債務人經濟能力

綽有餘裕而用以增加自身保障之避險行為，債務人尚不得以

未來之保障為由而主張為維持其生活所必需。然參酌債務人

現年已70餘歲，本院扣押之系爭保單預估解約金金額已逾上

開法律規定需酌留之3個月最低生活費標準61,869元，乃合

於上開原則之規定，且本件執行聲明人其他財產，均係無結

果，可認聲明人除系爭保單債權外，名下無其他可供執行之

財產或執行結果已不足受償，是終止系爭保險契約，執行該

解約金債權有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並符合比例原則；本院

考量聲明人目前無財產，為免聲明人生活頓時無以為繼，乃

認依強制執行法第52條之規定，酌留3個月之最低生活費共

計61,869元予以維持生活為適當。據此，聲明人之聲明異議

於61,869元之範圍內為有理由，逾61,869元之部分則於法無

據，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

四、又本件另就債務人於第三人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之保

險契約以主約含有醫療或健康性質，且經轉知第三人異議內

容予債權人，債權人未起訴，依第三人聲請而依法撤銷扣押

在案，以衡平兩造之權益，附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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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

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5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陳冠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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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執字第29490號
聲明異議人
即  債務人  曾春桂  


債  權  人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光華  
代  理  人  吳伯修  
上列聲明異議人就與債權人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明人就本院民國114年3月26日所發桃院雲光114年度司執字第29490號扣押保險契約執行命令聲明異議，於超過新臺幣61,869元之聲明，應予駁回。
　　理　　　　由
一、聲明異議意旨略以：債務人於第三人國泰人壽保險公司保單一張為女兒幫忙保的，另一張被保人為配偶之保單，該保費由配偶繳款，非債務人財產；均係為預防日後生病或喪葬可用，為此聲明異議云云。
二、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就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金錢債權為執行時，執行法院應發扣押命令禁止債務人收取或為其他處分，並禁止第三人向債務人清償；債務人依法領取之社會保險給付或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不得為強制執行，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第115條第1項、第12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執行法院就債務人之壽險契約金錢債權為強制執行時，倘該債權金額未逾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至第3項規定計算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3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而債務人除該壽險契約金錢債權外，已無財產可供強制執行，或雖有財產經強制執行後所得之數額仍不足清償債務者，不得對之強制執行。但有同條第5項所定情形者，不在此限。法院辦理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6點亦有規定。另債務人主張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本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定，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三、經查，本件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聲明人於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已得請領之保險給付、解約金及現存在之保單價值準備金，經本院於114年3月26日核發扣押命令後，已扣得聲明人於國泰人壽之保單號碼0000000000、0000000000號（合稱系爭保單）解約金分別為新臺幣（下同）244,146元及217,127元在案，債權人遂請求終止保險契約，然聲明人主張系爭保單部分保費由配偶繳納，且為日後就醫及配偶喪葬所用云云，本院乃於114年6月30日通知聲明人應補充說明要保人、被保險人及受益人全部投保、每期繳交保費金額及資金來源、現有無因傷病請領保險給付、有無領取其他補助津貼、工作薪資、國稅局財產所得等事項，及提出相關證據證明，並據實陳報財產狀況。惟聲明人於114年9月9日陳報大病沒，小病有，所以無請領相關醫療證明，並重申保費由配偶繳交。然債務人主張部分保費資金來源係其配偶，縱使保單之保費確為債務人配偶所繳納，債務人仍為要保人，對第三人國泰人壽有保單解約金之債權，債權人仍得就系爭保單為強制執。本院認為保險契約係於保險事故發生時，由保險人給付保險金予被保險人之契約，保險事故發生與否，係不確定之事實，並無法以此不確定發生之給付作為生活必要費用之來源及依據。是以，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之規定係就「現在」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始不得強制執行（例如：將來是否發生保險事故，不得而知，將來縱使發生保險事故，然斯時是否無其他收入或財產，而僅得依靠保險給付始得維持生活，亦不得而知），如聲明人現在並未發生任何保險事故，亦無領取任何保險給付，則本院實際上無從審酌保險給付是否為維持生活所必須。自無聲明人所謂保險契約之醫療給付債權係為維持生活所必需之可言，其壽險保障更是身故後始能請求，更無可能為維持生活所必需，自不待言。又查國泰人壽114年12月17日函復扣押之保險契約均屬人壽保險，且無附約，聲明人亦未提出身體狀況不佳須藉由此保單維持生活所需之證明文件，則本院乃就終止保險契約及留存保險契約各別所得之利益為衡酌，命債務人應自動向債權人清償預估保單解約金之等值現金，以滿足債權人於終止保險契約後所得之利益，兼得以保全債務人之保險契約，惟聲明人就迄未提出等價現金。而我國現行全民健康保險制度發展完備，可提供國人一定程度之基本醫療保障，商業保險應係債務人經濟能力綽有餘裕而用以增加自身保障之避險行為，債務人尚不得以未來之保障為由而主張為維持其生活所必需。然參酌債務人現年已70餘歲，本院扣押之系爭保單預估解約金金額已逾上開法律規定需酌留之3個月最低生活費標準61,869元，乃合於上開原則之規定，且本件執行聲明人其他財產，均係無結果，可認聲明人除系爭保單債權外，名下無其他可供執行之財產或執行結果已不足受償，是終止系爭保險契約，執行該解約金債權有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並符合比例原則；本院考量聲明人目前無財產，為免聲明人生活頓時無以為繼，乃認依強制執行法第52條之規定，酌留3個月之最低生活費共計61,869元予以維持生活為適當。據此，聲明人之聲明異議於61,869元之範圍內為有理由，逾61,869元之部分則於法無據，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
四、又本件另就債務人於第三人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之保險契約以主約含有醫療或健康性質，且經轉知第三人異議內容予債權人，債權人未起訴，依第三人聲請而依法撤銷扣押在案，以衡平兩造之權益，附此敘明。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5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陳冠彤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執字第29490號

聲明異議人

即  債務人  曾春桂  



債  權  人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光華  

代  理  人  吳伯修  

上列聲明異議人就與債權人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間清償債

務強制執行事件，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明人就本院民國114年3月26日所發桃院雲光114年度司執字第2

9490號扣押保險契約執行命令聲明異議，於超過新臺幣61,869元

之聲明，應予駁回。

　　理　　　　由

一、聲明異議意旨略以：債務人於第三人國泰人壽保險公司保單

    一張為女兒幫忙保的，另一張被保人為配偶之保單，該保費

    由配偶繳款，非債務人財產；均係為預防日後生病或喪葬可

    用，為此聲明異議云云。

二、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

    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

    的之必要限度；就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金錢債權為執行時，

    執行法院應發扣押命令禁止債務人收取或為其他處分，並禁

    止第三人向債務人清償；債務人依法領取之社會保險給付或

    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

    活所必需者，不得為強制執行，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第

    115條第1項、第12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執行法院就債

    務人之壽險契約金錢債權為強制執行時，倘該債權金額未逾

    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至第3項規定計算維持債務人及

    其共同生活之親屬3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而債務人除該壽

    險契約金錢債權外，已無財產可供強制執行，或雖有財產經

    強制執行後所得之數額仍不足清償債務者，不得對之強制執

    行。但有同條第5項所定情形者，不在此限。法院辦理人身

    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6點亦有規定。另債務人

    主張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本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

    生活所必需」者，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

    第277條之規定，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

    舉證之責。

三、經查，本件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聲明人於國泰人壽保險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已得請領之保險給付、解約金及

    現存在之保單價值準備金，經本院於114年3月26日核發扣押

    命令後，已扣得聲明人於國泰人壽之保單號碼0000000000、

    0000000000號（合稱系爭保單）解約金分別為新臺幣（下同

    ）244,146元及217,127元在案，債權人遂請求終止保險契約

    ，然聲明人主張系爭保單部分保費由配偶繳納，且為日後就

    醫及配偶喪葬所用云云，本院乃於114年6月30日通知聲明人

    應補充說明要保人、被保險人及受益人全部投保、每期繳交

    保費金額及資金來源、現有無因傷病請領保險給付、有無領

    取其他補助津貼、工作薪資、國稅局財產所得等事項，及提

    出相關證據證明，並據實陳報財產狀況。惟聲明人於114年9

    月9日陳報大病沒，小病有，所以無請領相關醫療證明，並

    重申保費由配偶繳交。然債務人主張部分保費資金來源係其

    配偶，縱使保單之保費確為債務人配偶所繳納，債務人仍為

    要保人，對第三人國泰人壽有保單解約金之債權，債權人仍

    得就系爭保單為強制執。本院認為保險契約係於保險事故發

    生時，由保險人給付保險金予被保險人之契約，保險事故發

    生與否，係不確定之事實，並無法以此不確定發生之給付作

    為生活必要費用之來源及依據。是以，強制執行法第122條

    第2項之規定係就「現在」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

    生活所必需者，始不得強制執行（例如：將來是否發生保險

    事故，不得而知，將來縱使發生保險事故，然斯時是否無其

    他收入或財產，而僅得依靠保險給付始得維持生活，亦不得

    而知），如聲明人現在並未發生任何保險事故，亦無領取任

    何保險給付，則本院實際上無從審酌保險給付是否為維持生

    活所必須。自無聲明人所謂保險契約之醫療給付債權係為維

    持生活所必需之可言，其壽險保障更是身故後始能請求，更

    無可能為維持生活所必需，自不待言。又查國泰人壽114年1

    2月17日函復扣押之保險契約均屬人壽保險，且無附約，聲

    明人亦未提出身體狀況不佳須藉由此保單維持生活所需之證

    明文件，則本院乃就終止保險契約及留存保險契約各別所得

    之利益為衡酌，命債務人應自動向債權人清償預估保單解約

    金之等值現金，以滿足債權人於終止保險契約後所得之利益

    ，兼得以保全債務人之保險契約，惟聲明人就迄未提出等價

    現金。而我國現行全民健康保險制度發展完備，可提供國人

    一定程度之基本醫療保障，商業保險應係債務人經濟能力綽

    有餘裕而用以增加自身保障之避險行為，債務人尚不得以未

    來之保障為由而主張為維持其生活所必需。然參酌債務人現

    年已70餘歲，本院扣押之系爭保單預估解約金金額已逾上開

    法律規定需酌留之3個月最低生活費標準61,869元，乃合於

    上開原則之規定，且本件執行聲明人其他財產，均係無結果

    ，可認聲明人除系爭保單債權外，名下無其他可供執行之財

    產或執行結果已不足受償，是終止系爭保險契約，執行該解

    約金債權有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並符合比例原則；本院考

    量聲明人目前無財產，為免聲明人生活頓時無以為繼，乃認

    依強制執行法第52條之規定，酌留3個月之最低生活費共計6

    1,869元予以維持生活為適當。據此，聲明人之聲明異議於6

    1,869元之範圍內為有理由，逾61,869元之部分則於法無據

    ，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

四、又本件另就債務人於第三人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之保

    險契約以主約含有醫療或健康性質，且經轉知第三人異議內

    容予債權人，債權人未起訴，依第三人聲請而依法撤銷扣押

    在案，以衡平兩造之權益，附此敘明。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

    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5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陳冠彤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執字第29490號

聲明異議人

即  債務人  曾春桂  



債  權  人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光華  

代  理  人  吳伯修  

上列聲明異議人就與債權人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明人就本院民國114年3月26日所發桃院雲光114年度司執字第29490號扣押保險契約執行命令聲明異議，於超過新臺幣61,869元之聲明，應予駁回。

　　理　　　　由

一、聲明異議意旨略以：債務人於第三人國泰人壽保險公司保單一張為女兒幫忙保的，另一張被保人為配偶之保單，該保費由配偶繳款，非債務人財產；均係為預防日後生病或喪葬可用，為此聲明異議云云。

二、按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就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金錢債權為執行時，執行法院應發扣押命令禁止債務人收取或為其他處分，並禁止第三人向債務人清償；債務人依法領取之社會保險給付或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不得為強制執行，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第115條第1項、第12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執行法院就債務人之壽險契約金錢債權為強制執行時，倘該債權金額未逾依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至第3項規定計算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3個月生活所必需數額，而債務人除該壽險契約金錢債權外，已無財產可供強制執行，或雖有財產經強制執行後所得之數額仍不足清償債務者，不得對之強制執行。但有同條第5項所定情形者，不在此限。法院辦理人身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第6點亦有規定。另債務人主張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本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定，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三、經查，本件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聲明人於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已得請領之保險給付、解約金及現存在之保單價值準備金，經本院於114年3月26日核發扣押命令後，已扣得聲明人於國泰人壽之保單號碼0000000000、0000000000號（合稱系爭保單）解約金分別為新臺幣（下同）244,146元及217,127元在案，債權人遂請求終止保險契約，然聲明人主張系爭保單部分保費由配偶繳納，且為日後就醫及配偶喪葬所用云云，本院乃於114年6月30日通知聲明人應補充說明要保人、被保險人及受益人全部投保、每期繳交保費金額及資金來源、現有無因傷病請領保險給付、有無領取其他補助津貼、工作薪資、國稅局財產所得等事項，及提出相關證據證明，並據實陳報財產狀況。惟聲明人於114年9月9日陳報大病沒，小病有，所以無請領相關醫療證明，並重申保費由配偶繳交。然債務人主張部分保費資金來源係其配偶，縱使保單之保費確為債務人配偶所繳納，債務人仍為要保人，對第三人國泰人壽有保單解約金之債權，債權人仍得就系爭保單為強制執。本院認為保險契約係於保險事故發生時，由保險人給付保險金予被保險人之契約，保險事故發生與否，係不確定之事實，並無法以此不確定發生之給付作為生活必要費用之來源及依據。是以，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之規定係就「現在」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始不得強制執行（例如：將來是否發生保險事故，不得而知，將來縱使發生保險事故，然斯時是否無其他收入或財產，而僅得依靠保險給付始得維持生活，亦不得而知），如聲明人現在並未發生任何保險事故，亦無領取任何保險給付，則本院實際上無從審酌保險給付是否為維持生活所必須。自無聲明人所謂保險契約之醫療給付債權係為維持生活所必需之可言，其壽險保障更是身故後始能請求，更無可能為維持生活所必需，自不待言。又查國泰人壽114年12月17日函復扣押之保險契約均屬人壽保險，且無附約，聲明人亦未提出身體狀況不佳須藉由此保單維持生活所需之證明文件，則本院乃就終止保險契約及留存保險契約各別所得之利益為衡酌，命債務人應自動向債權人清償預估保單解約金之等值現金，以滿足債權人於終止保險契約後所得之利益，兼得以保全債務人之保險契約，惟聲明人就迄未提出等價現金。而我國現行全民健康保險制度發展完備，可提供國人一定程度之基本醫療保障，商業保險應係債務人經濟能力綽有餘裕而用以增加自身保障之避險行為，債務人尚不得以未來之保障為由而主張為維持其生活所必需。然參酌債務人現年已70餘歲，本院扣押之系爭保單預估解約金金額已逾上開法律規定需酌留之3個月最低生活費標準61,869元，乃合於上開原則之規定，且本件執行聲明人其他財產，均係無結果，可認聲明人除系爭保單債權外，名下無其他可供執行之財產或執行結果已不足受償，是終止系爭保險契約，執行該解約金債權有助於執行目的之達成，並符合比例原則；本院考量聲明人目前無財產，為免聲明人生活頓時無以為繼，乃認依強制執行法第52條之規定，酌留3個月之最低生活費共計61,869元予以維持生活為適當。據此，聲明人之聲明異議於61,869元之範圍內為有理由，逾61,869元之部分則於法無據，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

四、又本件另就債務人於第三人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之保險契約以主約含有醫療或健康性質，且經轉知第三人異議內容予債權人，債權人未起訴，依第三人聲請而依法撤銷扣押在案，以衡平兩造之權益，附此敘明。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5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陳冠彤



